大同大學教師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
	送審等級
	□教授　□副教授　□助理教授　□講師

	送審類別
	□學位或文憑　□專門著作　□技術報告　□作品及成就證明

	一、學位或文憑送審

	□１、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

□２、國內／國外學校畢業證書、學位證書或文憑影本一份（國外學校畢業證書、學位證書或文憑尚須檢附經我國駐外單位查驗或經查證之文件）

□３、現職聘書影本一份

□４、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（以國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）

□５、個人入出境紀錄（以國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）

□６、修業情形一覽表（以國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）

□７、二吋照片兩張

□８、其他（如學校行事曆或其他證件資料）

	二、專門著作送審

	□１、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

□２、現有等級教師證書影本一份

□３、專業（門）職務年資或教師年資證明一份

□４、任教未中斷證明（舊制教師）一份

□５、專門著作（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）

□６、著作目錄

□７、代表著作英文摘要（如以外文撰寫者）

□８、代表著作如有合著人，應附合著人證明一份

□９、前次送審代表著作及本次著作異同對照（與前次送審內容近似者）六份

□１０、二吋照片兩張

□１１、其他（如接受函或將發表證明資料）

	三、技術報告送審

	□１、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

□２、現有等級教師證書影本一份

□３、專業（門）職務年資或教師年資證明一份

□４、任教未中斷證明（舊制教師）一份

□５、研發成果

□６、代表成果如有合著人，應附合著人證明一份

□７、送審成果整體作品之書面報告七份

□８、二吋照片兩張

□９、其他依規定應檢附資料

	四、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

	□１、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

□２、現有等級教師證書影本一份

□３、專業（門）職務年資或教師年資證明一份

□４、任教未中斷證明（舊制教師）一份

□５、送審作品或書面資料，並符合規定

□６、送審作品之書面創作報告七份

□７、送審作品如有合著人，應附合著人證明一份（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）

□８、二吋照片兩張

□９、其他依規定應檢附資料


本人已逐項檢核應附資料，所附資料均符合相關規定。

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送審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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